	当事人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

	社会信用代码
	91404007390853132

	案件名称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瓦斯超限作业、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等案

	处罚决定书文号
	（ 平）应急罚〔2024〕24 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年6月5日

	处罚结果
	决定对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壹佰捌拾捌万伍仟元整（¥1885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4年3月29日15时16分10秒，平煤一矿戊8-32140机巷底抽巷天力钻机瓦斯T钻1瓦斯超限报警，最大值 21.13%，持续时长 11 分 55 秒。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会同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对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进行超限事故调查：在调查中发现该单位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你单位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行为一：瓦斯超限作业。行为二：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处罚依据
	依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十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当事人
	  白某某

	职务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主要负责人

	案件名称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瓦斯超限作业、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等案（个人）

	处罚决定书文号
	（ 平 ）应急罚〔 2024 〕25 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年6月5日

	处罚结果
	决定对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矿长白某某处人民币壹拾贰万伍仟元整（¥125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4年3月29日15时16分10秒，平煤一矿戊8-32140机巷底抽巷天力钻机瓦斯T钻1瓦斯超限报警，最大值 21.13%，持续时长 11 分 55 秒。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会同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对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进行超限事故调查：在调查中发现该单位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你单位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行为一：瓦斯超限作业。

	处罚依据
	依据《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十条第一款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当事人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力工程处

	社会信用代码
	9140400MA9K3G7A8Q 

	案件名称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力工程处未按照规定对职工进行教育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重大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不到位、违反操作规程作业等案

	处罚决定书文号
	（ 平）应急罚〔2024〕26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年6月6日



	处罚结果
	决定对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力工程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处人民币贰拾玖万伍仟元（¥295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4年3月29日15时16分10秒，平煤一矿戊8-32140机巷底抽巷天力钻机瓦斯T钻1瓦斯超限报警，最大值 21.13%，持续时长 11 分 55 秒。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会同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进行超限事故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力工程处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行为一：天力工程处有5名职工未参加本单位的应急预案、应急知识、自救互救和避险逃生技能的培训活动；行为二：天力工程处现场打钻人员未取得煤矿防突作业资格证上岗作业；行为三：重大安全风险辨识评估管控不到位。行为四：违反操作规程作业。



	处罚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和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一条第四项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当事人
	  杨某

	职务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力工程处主要负责人

	案件名称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力工程处违反操作规程作业等违法违规案（个人）

	处罚决定书文号
	（ 平 ）应急罚〔 2024 〕27 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年6月6日



	处罚结果
	决定对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力工程处处长杨某给予警告、处人民币玖仟元整（¥9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2024年3月29日15时16分10秒，平煤一矿戊8-32140机巷底抽巷天力钻机瓦斯T钻1瓦斯超限报警，最大值 21.13%，持续时长 11 分 55 秒。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南局会同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进行超限事故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力工程处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违反操作规程作业。

	处罚依据
	依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五条第一项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当事人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400871754529N

	案件名称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设备、安全设备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等案

	处罚决定书文号
	（ 平）应急罚〔2024〕 28 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4年 6月12日

	处罚结果
	决定对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处人民币叁万元整（¥3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对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单位存在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行为一：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设备。行为二：安全设备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二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